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3號

聲  請  人  方政于  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易徵律師

            吳育芯律師

相  對  人  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黃雪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114年度重勞訴

字第19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自民國95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總經理室

福欣不鏽鋼專案組之資深工程師，並於107年5月9日起派駐

至相對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福建福欣特殊鋼有限公司（下

稱福欣公司），擔任安衛環處處務之副處長。復於113年12

月18日，相對人通知將於114年3月17日將聲請人調任至福欣

公司總管理處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公安管理處，擔任安全衛生

資深工程師。然於114年2月27日因離職員工不實舉報聲請人

接受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之招待，致聲請人遭相對人訪

談，縱聲請人已為澄清，相對人仍以違反人事管理規則為

由，決議記聲請人兩大過處理，並於114年3月17日未附任何

理由即通知將於同年月19日解僱聲請人。且聲請人之職務僅

對內消防管理，開立需求單，與廠商利益無關，縱認有關，

亦難認聲請人有收受賄賂，或接受招待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相對捨去對員工侵害較低、暫行停職等處分，而予以解僱聲

請人，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相對人之解僱行為顯屬違

法，業經聲請人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之訴，而確有勝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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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並已為相當釋明。

　㈡聲請人遭相對人違法解僱後，無工作收入，然聲請人為家中

主要經濟來源，尚須扶養配偶及其父母、未成年子女，並須

負擔每月新臺幣（下同）5萬多元之房貸，顯有持續工作以

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且聲請人已逾47歲，現工作難尋，如

再持續處於失業狀態，恐將失去競爭力，影響聲請人之社會

評價，致聲請人之人格權受損，已陷入難以繼續維持生活之

窘境，故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又相對人為資本額高

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

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而

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無

任何重大困難。準此，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聲請人未獲

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大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

不利益，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命相對人

於兩造間關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確認僱傭關係等

事件終結前，相對人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20日

給付聲請人96,000元，及應按月提繳5,760元至聲請人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3項規定，應無

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等語。

二、相對人抗辯：

　㈠相對人於114年2月21日接獲投書檢舉聲請人於在職期間（即

113年1月29日、同年6月17日、7月某日）利用職務勒索廠商

福建聖捷安消防檢測有限公司（下稱聖捷安公司）接受飲宴

招待，且於其中113年1月29日之餐宴後，聲請人更受性招待

收賄，嗣經聲請人於114年2月26日與其主管廖德誠訪談時，

坦承有於上述期日接受聖捷安公司之餐宴招待，均未曾依規

定事先報備，惟其已將酒店小姐之陪宿費用人民幣3,000元

返還予聖捷安公司之人員黃志文。然經相對人查證後，黃志

文並未收回上述陪宿費用，是聲請人收受賄絡、未經事前報

備即接受廠商邀約飲宴之違規事證明確，並屬累犯，相對人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誓約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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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台塑企業大陸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

款、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則第9.2條第3款、第19款規定，將

聲請人予以免職，終止僱傭契約。而聲請人僅泛稱相對人違

法解僱，難認其就本案訴訟確有勝訴之望。

　㈡又聲請人並無扶養其配偶父母之法定義務，且其亦未釋明其

或其家人有無其他資產，況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3年度已領

取之薪資所得給付淨額高達10,669,756元，尚不得僅以聲請

人主張其現無薪資收入即認其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

情事。而相對人係經營塑膠、化學品及纖維原料之產製，近

年因戰爭、市場需求不振、新增產能競爭等因，致全球產量

過剩，市場價格下跌，相對人113年度稅前虧損達2,414,23

0,000元，較112年衰退135%，且迄至114年5月仍處於營業額

衰退之虧損狀態，相對人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更自112年1

1月30日起暫停生產，並已進入關廠流程，所有業務及人員

均已簡化，現招募者多為基層員工之職缺，已無與聲請人原

職務相當之一級主管職位。綜上，若同意聲請人之假處分，

將致相對人公司於經濟上人事成本過度支出，於管理組織上

亦有重大妨害，聲請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並未大

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不利益，故相對人繼續僱用

聲請人顯有重大困難，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

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

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

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

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

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

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

序為暫時權利保護。此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

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

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所謂「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

難」，係指繼續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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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又勞工提供勞

務，除獲取工資外，兼具有人格上自我實現之目的，如勞工

喪失工作，不僅無法獲得工資而受有財產權之損害，亦有失

去技能或競爭力之虞，甚至影響其社會上之評價等，致其人

格權受損害。是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固不

得僅因其有資力足以維持生計，逕謂無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惟倘雇主繼續僱用勞工亦顯有重

大困難，則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本案確定前，勞工未獲繼

續僱用所受之損害，與雇主繼續僱用勞工所受之不利益程

度，衡量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

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關於勞工有勝訴之望（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之釋明：

　⒈經查，聲請人任職相對人子公司福欣公司安衛環處處務之副

處長，工作內容包括消防作業安全之管理，然其私下接受相

對人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聖捷安公司之餐宴達3次，並於

餐宴中赤裸上身與酒店小姐嬉戲觸碰私密處之猥褻行為，及

聖捷安人員黃志文並匯入人民幣3,000元供聲請人支付酒店

小姐的陪宿費用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安衛環處副處長辦事

細則（見勞全卷第106-121頁）、檢舉函所附客觀照片、訊

息（見勞全卷第122-126頁）為證，聲請人就上述事實，並

未提出適格反證推翻，足認聲請人已違反台塑企業大陸公司

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款及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

則第9.2條第3款、第19條等工作規則規定，且嚴重影響相對

人對外形象及對內秩序，可謂情節重大，故相對人依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聲請人終止勞動契約。

　⒉聲請人於聲請時雖主張：相對人未告知其解僱事由云云，惟

依訪談記錄表（見勞全卷第134頁），相對人說明依公司人

事管理辦法7.2條規定：接受賄賂、接受廠商宴飲或其他應

酬活動，依規定提報辭退原告，非如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

附任何理由。聲請人其後再主張：其非上開人事規則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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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云云，惟上開規則均規範從業人員，未依其職務或工作

內容而有不同，應認聲請人仍受上述規則之拘束。

　⒊綜上說明，聲請人於接下來訴訟亦已無任何證據再行提出，

應認聲請人無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

　㈡關於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釋明：

　　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為資本額高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

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

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

無任何重大困難等語，業據提出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相對人公告職缺資訊及104人力銀行徵才資訊為憑

（見勞全卷第22-52頁）。惟查，相對人迄至114年5月已處

於營業額衰退之虧損狀態，而其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亦已

進入關廠流程等情，有相對人所提出之114年度股東常會議

事手冊、113年度營業報告書、相對人及其子公司112年及11

3年綜合損益表、114年6月9日重大訊息公告、福欣公司112

年11月30日暫停生產公司政策說明會簽到表可證（見勞全卷

第152-170頁）。又雇主為期符合我國甚或外國法令，必定

會訂定自我規範，嚴格要求員工遵守，以維護企業對外形象

及內部人事運作管理，而聲請人所為接受廠商賄賂、宴飲之

上述行為既已違反相對人之人事管理規則，並有觸犯刑法背

信罪之虞，相對人如繼續僱用聲請人，則相對人難以維持對

員工之行為準繩，且以兩造信賴關係嚴重破裂之現況，實難

期待聲請人配合工作勞務以追求相對人利益，堪認相對人繼

續僱用聲請人擔任原職顯有重大困難。聲請人僅以相對人之

資本額或員工人數，遽認就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

大困難，非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難認已為相當

釋明，揆諸前開規定與說明，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於

法不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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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第二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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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3號
聲  請  人  方政于  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易徵律師
            吳育芯律師
相  對  人  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黃雪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自民國95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總經理室福欣不鏽鋼專案組之資深工程師，並於107年5月9日起派駐至相對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福建福欣特殊鋼有限公司（下稱福欣公司），擔任安衛環處處務之副處長。復於113年12月18日，相對人通知將於114年3月17日將聲請人調任至福欣公司總管理處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公安管理處，擔任安全衛生資深工程師。然於114年2月27日因離職員工不實舉報聲請人接受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之招待，致聲請人遭相對人訪談，縱聲請人已為澄清，相對人仍以違反人事管理規則為由，決議記聲請人兩大過處理，並於114年3月17日未附任何理由即通知將於同年月19日解僱聲請人。且聲請人之職務僅對內消防管理，開立需求單，與廠商利益無關，縱認有關，亦難認聲請人有收受賄賂，或接受招待達情節重大之程度，相對捨去對員工侵害較低、暫行停職等處分，而予以解僱聲請人，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相對人之解僱行為顯屬違法，業經聲請人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之訴，而確有勝訴之望，並已為相當釋明。
　㈡聲請人遭相對人違法解僱後，無工作收入，然聲請人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尚須扶養配偶及其父母、未成年子女，並須負擔每月新臺幣（下同）5萬多元之房貸，顯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且聲請人已逾47歲，現工作難尋，如再持續處於失業狀態，恐將失去競爭力，影響聲請人之社會評價，致聲請人之人格權受損，已陷入難以繼續維持生活之窘境，故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又相對人為資本額高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而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無任何重大困難。準此，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聲請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大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不利益，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命相對人於兩造間關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終結前，相對人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20日給付聲請人96,000元，及應按月提繳5,760元至聲請人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3項規定，應無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等語。
二、相對人抗辯：
　㈠相對人於114年2月21日接獲投書檢舉聲請人於在職期間（即113年1月29日、同年6月17日、7月某日）利用職務勒索廠商福建聖捷安消防檢測有限公司（下稱聖捷安公司）接受飲宴招待，且於其中113年1月29日之餐宴後，聲請人更受性招待收賄，嗣經聲請人於114年2月26日與其主管廖德誠訪談時，坦承有於上述期日接受聖捷安公司之餐宴招待，均未曾依規定事先報備，惟其已將酒店小姐之陪宿費用人民幣3,000元返還予聖捷安公司之人員黃志文。然經相對人查證後，黃志文並未收回上述陪宿費用，是聲請人收受賄絡、未經事前報備即接受廠商邀約飲宴之違規事證明確，並屬累犯，相對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誓約書第6條、台塑企業大陸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款、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則第9.2條第3款、第19款規定，將聲請人予以免職，終止僱傭契約。而聲請人僅泛稱相對人違法解僱，難認其就本案訴訟確有勝訴之望。
　㈡又聲請人並無扶養其配偶父母之法定義務，且其亦未釋明其或其家人有無其他資產，況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3年度已領取之薪資所得給付淨額高達10,669,756元，尚不得僅以聲請人主張其現無薪資收入即認其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事。而相對人係經營塑膠、化學品及纖維原料之產製，近年因戰爭、市場需求不振、新增產能競爭等因，致全球產量過剩，市場價格下跌，相對人113年度稅前虧損達2,414,230,000元，較112年衰退135%，且迄至114年5月仍處於營業額衰退之虧損狀態，相對人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更自112年11月30日起暫停生產，並已進入關廠流程，所有業務及人員均已簡化，現招募者多為基層員工之職缺，已無與聲請人原職務相當之一級主管職位。綜上，若同意聲請人之假處分，將致相對人公司於經濟上人事成本過度支出，於管理組織上亦有重大妨害，聲請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並未大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不利益，故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顯有重大困難，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此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所謂「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係指繼續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又勞工提供勞務，除獲取工資外，兼具有人格上自我實現之目的，如勞工喪失工作，不僅無法獲得工資而受有財產權之損害，亦有失去技能或競爭力之虞，甚至影響其社會上之評價等，致其人格權受損害。是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固不得僅因其有資力足以維持生計，逕謂無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惟倘雇主繼續僱用勞工亦顯有重大困難，則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本案確定前，勞工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與雇主繼續僱用勞工所受之不利益程度，衡量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關於勞工有勝訴之望（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之釋明：
　⒈經查，聲請人任職相對人子公司福欣公司安衛環處處務之副處長，工作內容包括消防作業安全之管理，然其私下接受相對人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聖捷安公司之餐宴達3次，並於餐宴中赤裸上身與酒店小姐嬉戲觸碰私密處之猥褻行為，及聖捷安人員黃志文並匯入人民幣3,000元供聲請人支付酒店小姐的陪宿費用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安衛環處副處長辦事細則（見勞全卷第106-121頁）、檢舉函所附客觀照片、訊息（見勞全卷第122-126頁）為證，聲請人就上述事實，並未提出適格反證推翻，足認聲請人已違反台塑企業大陸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款及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則第9.2條第3款、第19條等工作規則規定，且嚴重影響相對人對外形象及對內秩序，可謂情節重大，故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聲請人終止勞動契約。
　⒉聲請人於聲請時雖主張：相對人未告知其解僱事由云云，惟依訪談記錄表（見勞全卷第134頁），相對人說明依公司人事管理辦法7.2條規定：接受賄賂、接受廠商宴飲或其他應酬活動，依規定提報辭退原告，非如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附任何理由。聲請人其後再主張：其非上開人事規則之規範主體云云，惟上開規則均規範從業人員，未依其職務或工作內容而有不同，應認聲請人仍受上述規則之拘束。
　⒊綜上說明，聲請人於接下來訴訟亦已無任何證據再行提出，應認聲請人無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
　㈡關於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釋明：
　　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為資本額高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無任何重大困難等語，業據提出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相對人公告職缺資訊及104人力銀行徵才資訊為憑（見勞全卷第22-52頁）。惟查，相對人迄至114年5月已處於營業額衰退之虧損狀態，而其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亦已進入關廠流程等情，有相對人所提出之114年度股東常會議事手冊、113年度營業報告書、相對人及其子公司112年及113年綜合損益表、114年6月9日重大訊息公告、福欣公司112年11月30日暫停生產公司政策說明會簽到表可證（見勞全卷第152-170頁）。又雇主為期符合我國甚或外國法令，必定會訂定自我規範，嚴格要求員工遵守，以維護企業對外形象及內部人事運作管理，而聲請人所為接受廠商賄賂、宴飲之上述行為既已違反相對人之人事管理規則，並有觸犯刑法背信罪之虞，相對人如繼續僱用聲請人，則相對人難以維持對員工之行為準繩，且以兩造信賴關係嚴重破裂之現況，實難期待聲請人配合工作勞務以追求相對人利益，堪認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擔任原職顯有重大困難。聲請人僅以相對人之資本額或員工人數，遽認就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大困難，非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難認已為相當釋明，揆諸前開規定與說明，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於法不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第二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3號

聲  請  人  方政于  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易徵律師

            吳育芯律師

相  對  人  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黃雪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114年度重勞訴

字第19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自民國95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總經理室

    福欣不鏽鋼專案組之資深工程師，並於107年5月9日起派駐

    至相對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福建福欣特殊鋼有限公司（下

    稱福欣公司），擔任安衛環處處務之副處長。復於113年12

    月18日，相對人通知將於114年3月17日將聲請人調任至福欣

    公司總管理處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公安管理處，擔任安全衛生

    資深工程師。然於114年2月27日因離職員工不實舉報聲請人

    接受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之招待，致聲請人遭相對人訪談

    ，縱聲請人已為澄清，相對人仍以違反人事管理規則為由，

    決議記聲請人兩大過處理，並於114年3月17日未附任何理由

    即通知將於同年月19日解僱聲請人。且聲請人之職務僅對內

    消防管理，開立需求單，與廠商利益無關，縱認有關，亦難

    認聲請人有收受賄賂，或接受招待達情節重大之程度，相對

    捨去對員工侵害較低、暫行停職等處分，而予以解僱聲請人

    ，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相對人之解僱行為顯屬違法，

    業經聲請人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之訴，而確有勝訴之望，

    並已為相當釋明。

　㈡聲請人遭相對人違法解僱後，無工作收入，然聲請人為家中

    主要經濟來源，尚須扶養配偶及其父母、未成年子女，並須

    負擔每月新臺幣（下同）5萬多元之房貸，顯有持續工作以

    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且聲請人已逾47歲，現工作難尋，如

    再持續處於失業狀態，恐將失去競爭力，影響聲請人之社會

    評價，致聲請人之人格權受損，已陷入難以繼續維持生活之

    窘境，故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又相對人為資本額高

    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

    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而

    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無

    任何重大困難。準此，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聲請人未獲

    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大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

    不利益，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命相對人

    於兩造間關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確認僱傭關係等

    事件終結前，相對人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20日

    給付聲請人96,000元，及應按月提繳5,760元至聲請人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3項規定，應無

    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等語。

二、相對人抗辯：

　㈠相對人於114年2月21日接獲投書檢舉聲請人於在職期間（即1

    13年1月29日、同年6月17日、7月某日）利用職務勒索廠商

    福建聖捷安消防檢測有限公司（下稱聖捷安公司）接受飲宴

    招待，且於其中113年1月29日之餐宴後，聲請人更受性招待

    收賄，嗣經聲請人於114年2月26日與其主管廖德誠訪談時，

    坦承有於上述期日接受聖捷安公司之餐宴招待，均未曾依規

    定事先報備，惟其已將酒店小姐之陪宿費用人民幣3,000元

    返還予聖捷安公司之人員黃志文。然經相對人查證後，黃志

    文並未收回上述陪宿費用，是聲請人收受賄絡、未經事前報

    備即接受廠商邀約飲宴之違規事證明確，並屬累犯，相對人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誓約書第

    6條、台塑企業大陸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

    款、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則第9.2條第3款、第19款規定，將

    聲請人予以免職，終止僱傭契約。而聲請人僅泛稱相對人違

    法解僱，難認其就本案訴訟確有勝訴之望。

　㈡又聲請人並無扶養其配偶父母之法定義務，且其亦未釋明其

    或其家人有無其他資產，況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3年度已領

    取之薪資所得給付淨額高達10,669,756元，尚不得僅以聲請

    人主張其現無薪資收入即認其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

    情事。而相對人係經營塑膠、化學品及纖維原料之產製，近

    年因戰爭、市場需求不振、新增產能競爭等因，致全球產量

    過剩，市場價格下跌，相對人113年度稅前虧損達2,414,230

    ,000元，較112年衰退135%，且迄至114年5月仍處於營業額

    衰退之虧損狀態，相對人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更自112年1

    1月30日起暫停生產，並已進入關廠流程，所有業務及人員

    均已簡化，現招募者多為基層員工之職缺，已無與聲請人原

    職務相當之一級主管職位。綜上，若同意聲請人之假處分，

    將致相對人公司於經濟上人事成本過度支出，於管理組織上

    亦有重大妨害，聲請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並未大

    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不利益，故相對人繼續僱用

    聲請人顯有重大困難，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

    ，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

    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

    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

    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

    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

    為暫時權利保護。此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

    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

    等要件之具體化。所謂「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

    係指繼續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上負擔

    、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又勞工提供勞務，除

    獲取工資外，兼具有人格上自我實現之目的，如勞工喪失工

    作，不僅無法獲得工資而受有財產權之損害，亦有失去技能

    或競爭力之虞，甚至影響其社會上之評價等，致其人格權受

    損害。是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固不得僅因

    其有資力足以維持生計，逕謂無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惟倘雇主繼續僱用勞工亦顯有重大困難

    ，則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本案確定前，勞工未獲繼續僱用

    所受之損害，與雇主繼續僱用勞工所受之不利益程度，衡量

    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

    照）。

四、經查：

　㈠關於勞工有勝訴之望（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之釋明：

　⒈經查，聲請人任職相對人子公司福欣公司安衛環處處務之副

    處長，工作內容包括消防作業安全之管理，然其私下接受相

    對人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聖捷安公司之餐宴達3次，並於

    餐宴中赤裸上身與酒店小姐嬉戲觸碰私密處之猥褻行為，及

    聖捷安人員黃志文並匯入人民幣3,000元供聲請人支付酒店

    小姐的陪宿費用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安衛環處副處長辦事

    細則（見勞全卷第106-121頁）、檢舉函所附客觀照片、訊

    息（見勞全卷第122-126頁）為證，聲請人就上述事實，並

    未提出適格反證推翻，足認聲請人已違反台塑企業大陸公司

    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款及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

    則第9.2條第3款、第19條等工作規則規定，且嚴重影響相對

    人對外形象及對內秩序，可謂情節重大，故相對人依勞基法

    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聲請人終止勞動契約。

　⒉聲請人於聲請時雖主張：相對人未告知其解僱事由云云，惟

    依訪談記錄表（見勞全卷第134頁），相對人說明依公司人

    事管理辦法7.2條規定：接受賄賂、接受廠商宴飲或其他應

    酬活動，依規定提報辭退原告，非如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

    附任何理由。聲請人其後再主張：其非上開人事規則之規範

    主體云云，惟上開規則均規範從業人員，未依其職務或工作

    內容而有不同，應認聲請人仍受上述規則之拘束。

　⒊綜上說明，聲請人於接下來訴訟亦已無任何證據再行提出，

    應認聲請人無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

　㈡關於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釋明：

　　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為資本額高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

    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

    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

    無任何重大困難等語，業據提出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相對人公告職缺資訊及104人力銀行徵才資訊為憑

    （見勞全卷第22-52頁）。惟查，相對人迄至114年5月已處

    於營業額衰退之虧損狀態，而其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亦已

    進入關廠流程等情，有相對人所提出之114年度股東常會議

    事手冊、113年度營業報告書、相對人及其子公司112年及11

    3年綜合損益表、114年6月9日重大訊息公告、福欣公司112

    年11月30日暫停生產公司政策說明會簽到表可證（見勞全卷

    第152-170頁）。又雇主為期符合我國甚或外國法令，必定

    會訂定自我規範，嚴格要求員工遵守，以維護企業對外形象

    及內部人事運作管理，而聲請人所為接受廠商賄賂、宴飲之

    上述行為既已違反相對人之人事管理規則，並有觸犯刑法背

    信罪之虞，相對人如繼續僱用聲請人，則相對人難以維持對

    員工之行為準繩，且以兩造信賴關係嚴重破裂之現況，實難

    期待聲請人配合工作勞務以追求相對人利益，堪認相對人繼

    續僱用聲請人擔任原職顯有重大困難。聲請人僅以相對人之

    資本額或員工人數，遽認就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

    大困難，非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難認已為相當

    釋明，揆諸前開規定與說明，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於

    法不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第二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勞全字第13號

聲  請  人  方政于  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易徵律師

            吳育芯律師

相  對  人  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文筆  

代  理  人  黃雪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聲請人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自民國95年12月11日起受僱於相對人，擔任總經理室福欣不鏽鋼專案組之資深工程師，並於107年5月9日起派駐至相對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福建福欣特殊鋼有限公司（下稱福欣公司），擔任安衛環處處務之副處長。復於113年12月18日，相對人通知將於114年3月17日將聲請人調任至福欣公司總管理處安全衛生環保中心公安管理處，擔任安全衛生資深工程師。然於114年2月27日因離職員工不實舉報聲請人接受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之招待，致聲請人遭相對人訪談，縱聲請人已為澄清，相對人仍以違反人事管理規則為由，決議記聲請人兩大過處理，並於114年3月17日未附任何理由即通知將於同年月19日解僱聲請人。且聲請人之職務僅對內消防管理，開立需求單，與廠商利益無關，縱認有關，亦難認聲請人有收受賄賂，或接受招待達情節重大之程度，相對捨去對員工侵害較低、暫行停職等處分，而予以解僱聲請人，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相對人之解僱行為顯屬違法，業經聲請人提起本件確認僱傭關係之訴，而確有勝訴之望，並已為相當釋明。

　㈡聲請人遭相對人違法解僱後，無工作收入，然聲請人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尚須扶養配偶及其父母、未成年子女，並須負擔每月新臺幣（下同）5萬多元之房貸，顯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且聲請人已逾47歲，現工作難尋，如再持續處於失業狀態，恐將失去競爭力，影響聲請人之社會評價，致聲請人之人格權受損，已陷入難以繼續維持生活之窘境，故有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必要。又相對人為資本額高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而無虧損或業務緊縮之情事，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無任何重大困難。準此，於本案訴訟終結確定前，聲請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大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不利益，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規定，請求命相對人於兩造間關於本院114年度重勞訴字第19號確認僱傭關係等事件終結前，相對人應繼續僱用聲請人，並按月於每月20日給付聲請人96,000元，及應按月提繳5,760元至聲請人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依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3項規定，應無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始得准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等語。

二、相對人抗辯：

　㈠相對人於114年2月21日接獲投書檢舉聲請人於在職期間（即113年1月29日、同年6月17日、7月某日）利用職務勒索廠商福建聖捷安消防檢測有限公司（下稱聖捷安公司）接受飲宴招待，且於其中113年1月29日之餐宴後，聲請人更受性招待收賄，嗣經聲請人於114年2月26日與其主管廖德誠訪談時，坦承有於上述期日接受聖捷安公司之餐宴招待，均未曾依規定事先報備，惟其已將酒店小姐之陪宿費用人民幣3,000元返還予聖捷安公司之人員黃志文。然經相對人查證後，黃志文並未收回上述陪宿費用，是聲請人收受賄絡、未經事前報備即接受廠商邀約飲宴之違規事證明確，並屬累犯，相對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誓約書第6條、台塑企業大陸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款、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則第9.2條第3款、第19款規定，將聲請人予以免職，終止僱傭契約。而聲請人僅泛稱相對人違法解僱，難認其就本案訴訟確有勝訴之望。

　㈡又聲請人並無扶養其配偶父母之法定義務，且其亦未釋明其或其家人有無其他資產，況聲請人於110年度至113年度已領取之薪資所得給付淨額高達10,669,756元，尚不得僅以聲請人主張其現無薪資收入即認其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情事。而相對人係經營塑膠、化學品及纖維原料之產製，近年因戰爭、市場需求不振、新增產能競爭等因，致全球產量過剩，市場價格下跌，相對人113年度稅前虧損達2,414,230,000元，較112年衰退135%，且迄至114年5月仍處於營業額衰退之虧損狀態，相對人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更自112年11月30日起暫停生產，並已進入關廠流程，所有業務及人員均已簡化，現招募者多為基層員工之職缺，已無與聲請人原職務相當之一級主管職位。綜上，若同意聲請人之假處分，將致相對人公司於經濟上人事成本過度支出，於管理組織上亦有重大妨害，聲請人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顯然並未大於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所受之不利益，故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顯有重大困難，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依勞工之聲請，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勞動事件之勞工，通常有持續工作以維持生計之強烈需求，基於此項特性，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訟進行中，如法院認勞工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時，宜依保全程序為暫時權利保護。此項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所謂「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係指繼續僱用勞工可能造成不可期待雇主接受之經濟上負擔、企業存續之危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又勞工提供勞務，除獲取工資外，兼具有人格上自我實現之目的，如勞工喪失工作，不僅無法獲得工資而受有財產權之損害，亦有失去技能或競爭力之虞，甚至影響其社會上之評價等，致其人格權受損害。是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法院固不得僅因其有資力足以維持生計，逕謂無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等必要，惟倘雇主繼續僱用勞工亦顯有重大困難，則應依利益衡量原則，就本案確定前，勞工未獲繼續僱用所受之損害，與雇主繼續僱用勞工所受之不利益程度，衡量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關於勞工有勝訴之望（有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之釋明：

　⒈經查，聲請人任職相對人子公司福欣公司安衛環處處務之副處長，工作內容包括消防作業安全之管理，然其私下接受相對人消防設施維護保養廠商聖捷安公司之餐宴達3次，並於餐宴中赤裸上身與酒店小姐嬉戲觸碰私密處之猥褻行為，及聖捷安人員黃志文並匯入人民幣3,000元供聲請人支付酒店小姐的陪宿費用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安衛環處副處長辦事細則（見勞全卷第106-121頁）、檢舉函所附客觀照片、訊息（見勞全卷第122-126頁）為證，聲請人就上述事實，並未提出適格反證推翻，足認聲請人已違反台塑企業大陸公司人事管理規則第7.2條第3款、第21款及台塑企業人事管理規則第9.2條第3款、第19條等工作規則規定，且嚴重影響相對人對外形象及對內秩序，可謂情節重大，故相對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聲請人終止勞動契約。

　⒉聲請人於聲請時雖主張：相對人未告知其解僱事由云云，惟依訪談記錄表（見勞全卷第134頁），相對人說明依公司人事管理辦法7.2條規定：接受賄賂、接受廠商宴飲或其他應酬活動，依規定提報辭退原告，非如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未附任何理由。聲請人其後再主張：其非上開人事規則之規範主體云云，惟上開規則均規範從業人員，未依其職務或工作內容而有不同，應認聲請人仍受上述規則之拘束。

　⒊綜上說明，聲請人於接下來訴訟亦已無任何證據再行提出，應認聲請人無相當程度之勝訴可能性。

　㈡關於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釋明：

　　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為資本額高達63,657,407,810元之知名企業，財力雄厚，於臺灣及海外市場營收皆持續成長，亦持續於徵才網站上招募新員工，可見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應無任何重大困難等語，業據提出相對人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相對人公告職缺資訊及104人力銀行徵才資訊為憑（見勞全卷第22-52頁）。惟查，相對人迄至114年5月已處於營業額衰退之虧損狀態，而其轉投資設立之福欣公司亦已進入關廠流程等情，有相對人所提出之114年度股東常會議事手冊、113年度營業報告書、相對人及其子公司112年及113年綜合損益表、114年6月9日重大訊息公告、福欣公司112年11月30日暫停生產公司政策說明會簽到表可證（見勞全卷第152-170頁）。又雇主為期符合我國甚或外國法令，必定會訂定自我規範，嚴格要求員工遵守，以維護企業對外形象及內部人事運作管理，而聲請人所為接受廠商賄賂、宴飲之上述行為既已違反相對人之人事管理規則，並有觸犯刑法背信罪之虞，相對人如繼續僱用聲請人，則相對人難以維持對員工之行為準繩，且以兩造信賴關係嚴重破裂之現況，實難期待聲請人配合工作勞務以追求相對人利益，堪認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擔任原職顯有重大困難。聲請人僅以相對人之資本額或員工人數，遽認就相對人繼續僱用聲請人非顯有重大困難，非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就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要件難認已為相當釋明，揆諸前開規定與說明，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於法不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勞動第二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